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第七项“弱有所扶”（十八项）“公共法律服务”（公示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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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法律援助
60.1通知辩护、通知代理类法律援助 
服务对象：司法机关通知辩护、通知代理的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、强制医疗被申请人。 
服务内容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五条、第二百七十八条、第二百九十三条、第三百零四条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服务标准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《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（SF/T0032-2019）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支出责任：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负责，中央、省级财政适当补助。全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按照《云南省司法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法律援助补贴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司规〔2022〕1号）《玉溪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》（玉司发〔2022〕16号）贯彻落实，或当地财政局、司法局联合出台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 
牵头负责部门：市司法局。
服务流程：公安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向法律援助机构送达《指定辩护人通知书》或《通知辩护公函》→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指定辩护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负责完成案件材料的审查，对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通知机构补充材料，并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具体承办→法律援助机构向指派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《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》《法律援助公函》（以下简称为《函》），由承办律所或承办律师在收到《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》3日内将《函》填写完整，并将该《函》及涉及诉讼代理的手续提交给通知单位→法律援助人员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》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》等有关要求完成阅卷、会见、调查、开庭审理（不开庭审理）、提交辩护词等环节，在案件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卷宗材料归档。
60.2 公证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
服务对象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。 
服务内容：法律援助受援人办理公证、司法鉴定，按照规定减免费用。
服务标准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法律援助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85号）《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》（公告第16号）《云南省公证法律援助工作暂行办法》（云南省司法厅公告第3号）《云南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支出责任：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负责，中央、省级财政适当补助。全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按照《云南省司法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法律援助补贴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司规〔2022〕1号）《玉溪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》（玉司发〔2022〕16号）贯彻落实，或当地财政局、司法局联合出台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牵头负责部门：市司法局。 
服务流程：公民需要公证法律援助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的，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，也可以向公证机构、司法鉴定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，由公证机构、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事项管辖权告知公民向管辖法律援助机构申请。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申请人填写《法律援助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为《申请表》），同时要求申请人提交事项办理的相关材料→法律援助机构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人的《申请表》及案件材料审查，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出具《给予公证法律援助决定书》《给予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决定书》，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口头给予不予法律援助的答复或出具《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》→法律援助机构根据给予法律援助决定，在3个工作日内向公证机构、司法鉴定机构出具《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为《通知书》），公证机构、司法鉴定机构在接到《通知书》3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承办机构、承办人员信息及联系电话→承办人员在接到《通知书》之日起，应当及时与申请人取得联系，并根据相关材料办理具体事项，在事项办理完毕后，由承办机构在15个工作日内，将有关事项卷宗材料提交指派案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审查。公证事项、司法鉴定事项卷宗由公证机构、司法鉴定机构保留。只需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办结的公证书副本、司法鉴定书副本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归档。
60.3 值班律师法律帮助 
服务对象：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。 
服务内容：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、看守所派驻或安排值班律师，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、申请法律援助、代理申诉、控告等法律帮助。
服务标准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<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>的通知》（司规〔2020〕6号）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支出责任：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负责，中央、省级财政适当补助。全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按照《云南省司法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法律援助补贴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司规〔2022〕1号）《玉溪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》（玉司发〔2022〕16号）贯彻落实，或当地财政局、司法局联合出台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牵头负责部门：市司法局 
服务流程：公安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在确定法律帮助日期前3个工作日向法律援助机构送达的《指定法律帮助通知书》或《通知法律帮助公函》，因为时间紧案情急可以直接送达到公安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律师，由律师在当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《指定法律帮助通知书》或《法律帮助公函》→收到指定法律帮助通知书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完成案件材料的审查，对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通知机构补充材料，并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承办→法律援助机构向指派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《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》《法律援助公函》（以下简称为《函》），由承办律所或承办律师在收到法律援助机构指派通知文1日内将《函》填写完整。并与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取得联系对接→法律援助人员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 的解释》《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》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》等有关要求，根据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的工作安排完成法律帮助事项，在案件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卷材料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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